
南斯拉夫的法学教育

— 萨拉热窝大学法律系简介

萨拉热窝大学是南斯拉夫十八所大学中规模较

大的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
,

成立于 19 咚9 年
。

法律系

是萨拉热窝大学比较大的系之一
,

成立较早
,

创办于

萨拉热窝大学成立之前的 1 9任6 年
。

三十多年来
,

法

律系有很大的发展
,

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法学人才
。

迄

今为止
,
巳为国家培养出 , , 。 0 多名大学毕业生

,

他

们战斗在生产
、

科研
、

教学和政法工作的第一线
。

目

前
,

全系有四年制正规大学生 1 6 0。名
,

非正规大学

生 2 0 0。名
。

正规大学生
,

每天到校上课
,

参加练习
、

课堂讨论和考试
,

课时较多 ; 非正规大学生
,
只按规

定听讲
,

不必每天到校
,

课时较少
,

考试通过合格后
,

发给毕业证
,

和正规大学生一样看待
。
因此

,

非正规

大学生中
,

不少是边工作边学习的
。

今天的正规大

学生
,

明天找到了工作
,

还愿意继续学习
,

可以转为

非正规大学生 ; 同样
,

今天的非正规大学生
,

明天辞

退了工作
,

也可以转为正规大学生
。

法律系除大学

生外
,

还有研究生约 50 名
,

学习期限为二年
。

萨拉热窝大学法律系共有教职员工 90 多人
。

其

中教师约 70 名
,

其余为行政人员
。

教师中讲师以上

约占三分之二
。

其中多数是教授和付教授
。
四分之

三以上的教师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
。

由于有一支

干练的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
,

从而保证了

教学质 t 的不断提高
。

法律系设系主任一名
,

由教授
、

博士中选出
,

任

期二年
,

可连选连任一次
。

设付主任三名
,

其中一名

是学生
,

学生付主任每年更换
。

全系分设四个专业 :

国家与法的历史
、

自治与社会所有制
、

财产法和刑

法
。
共有五个教研室 : 社会法律科学教研室

、

经济

科学教研室
、

财产法教研室
、

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

和刑法教研室
。

此外
,
法律系还附设有三个研究所 :

犯罪学研究所
、

民事法律综合研究祈
、

科学研究中

心
o

萨拉热窝大学法律系共开设必修课二十 七门
,

选修课七门
。

必修课有 : 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上

义自治理论与实践
、

政治制度
、

国家与法的理论
、

宪

法
、

国际法
、

全民防御基础
、

刑法
,

刑事诉讼法
、

法医

学
、

政治经济学
、

民法
、

民事诉讼法
、

家庭法等等 ; 选

修课有 : 家庭社会学
、

修辞学
、

犯罪 致育学等
。

在南斯拉夫
,

法律系的毕业生比较受欢迎
,

容易

找到工作
。
他们从事工作的单位面广

,

需要也多
。

他

们不仅可以在各种类型的注院如联邦法院
、

共和国

和地方法院
、

宪法法院
、

军事法院
、

联合劳动法院
、

经济法庭
、

仲裁法庭等司法机关工作
,

而且可在政府

各机关如联邦
、

共和国
、

自治省各局以及社会薄记局

工作
。

同时
,
厂矿企业和学校也很豁要法学工作者

,

不少厂矿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法律服务处
。

在南斯拉

夫
,

熟悉法律已成为一些机关挑选干部的条件
,

如拥

有二万二千多工作人员的全国最大的机关社会薄记

局
,

在挑选自己派往各地工作的检查员时
,
他们除要

求政治品质好
、

诚实可靠
、

懂得经济等有关业务外
,

还要求熟悉法律
,

否则难以得到任用
。
在报纸上刊

登的招选经理的广告中
,

懂得法律也被列为招选的

主要条件之一
。

至于国际间交往
、

国际贸易谈判
、

技

术引进
、

购买专利
、

大型联合投资合作生产和承包建

筑工程等项目的谈判
,

更是少不了法学工作者
。

此

外还有不少人担任律师工作
,
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

,

经专门委员会考试合格而取得执照的
,

他们是私人

开业的自由职业者
,

收入相当可观
。

律师有自己的

组织— 律师协会
。

总之
,

南斯拉夫重视法学教育
,

`

重视法学人才的

培养
。

多年来法学家
、

法学工作者在各条战线上
,

特

别是在经济战线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
。

(全志敏 )

言
。

在公开的法庭上
,

人民审判员的形象
,

应

当是 : 公正严明
。

铁面无私
,

清醒冷静
,

不枉

不纵
。

拖主持法庭的调查与辩论
,

指挥若定
。

他审慎地倾听不同的主张和意见
,

坚定地抵

制非法的私情与干涉
。 ,

思想上对犯罪的仇视

并不使他在法庭上和被告人形成对立
。

在某

些特定情况下
,

他抵柱中流
,

不随风倾倒
,

只

服从法律
,

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
。

他

代表国家在法庭上庄严宣告的裁判
,

经得起

党和人民的考察
,

经得起历史的检验
。

法院审判的公开
,

既是法律对人民法院

的约束
、

要求
,

也是法律为司法机关提供的有

利工作条件
。

我们应当正确地理解审判公开

这个原则
,

并妥善地掌握运用这个原则
。


